
1 .l i l i­-­it --

L
J
h

卜
1
1
1

可

k
r

、
'
、
可
心
可

-
N
Z
K
Y
Y

何
1

至
.
令
Y
E
J
A
A

、
一
巨
束
了
錢
，
根

溫
暖
、
保
健
等
;
一
為
能
力
區
乏
官
。
J
M且
已
向
凹
的
口
自
由
)

l
i

指
缺
乏
攝
會
與
選
擇
餘
地
以
脫
離
貧
窮
，
就
像
其
週

遭
有
一
股
無
形
的
力
量
支
配
著
他
，
只
有
逆
來
順
受
，
相

信
命
運
的
安
啡
。
前
者
種
因
於

後
坊
，
因
此
，
消
除
貧
窮

雖
由
經
濟
援
助
著
手
，
更
應
以
能
力
控
與
作
為
去
貧
工
作

的
核
心
。

貧
窮
不
但
會
成
為
各
種
社
會
問
題
的
淵
源
，
再
以
國

家
組
濟
利
益
為
著
眼
點
，
則
貧
窮
更
是
社
會
經
濟
發
授
的

一
大
包
袱
。
儘
管
許
多
國
家
為
確
保
社
會
安
全
或
基
於
人

民
有
兔
於
飢
餓
的
權
利
之
原
則
，
政
府
擔
負
著
保
障
國
民

最
低
生
活
的
責
任
。
然
而
，
由
於
資
源
有
限
，
即
使
社
會

福
利
先
進
國
家
也
採
取
限
制
的
方
式
，
以
阻
敬
、
遲
延
、

誤
解
、
轉
介
及
稀
釋
等
手
段
減
少
社
會
福
利
方
面
的
支
出

。
(
註
一
)
處
於
開
發
中
階
段
的
我
國
，
不
但
以
經
濟
發

展
為
首
要
目
標
，
隸
屬
於
經
濟
建
設
部
門
之
下
的
社
會
建

設
更
形
萎
縮
，
而
難
以
發
揮
效
用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減
輕
照

顧
低
收
入
戶
的
社
會
負
擔
，
使
低
收
入
家
庭
脫
離
社
會
救

助
，
從
而
提
高
生
活
素
質
，
以
致
促
進
社
會
經
濟
發
展
，

造
成
民
生
主
義
均
富
社
會
的
目
標
，
已
成
為
今
日
社
會
發

展
的
重
要
任
務
。

自
民
間
六
十
一
年
十
月
華
灣
省
質
施
小
康
計
壺
，
蓋

北
市
質
脆
突
康
計
畫
後
，
所
檢
定
的
一
二
一
、
一
一
:
劉
貧
戶

一
、
緒
言

貧
窮
並
非
第
三
世
界
所
特
有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即
使
擁

有
尖
端
科
技
，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極
高
的
美
閻
社
會
也
深
受

貧
窮
的
困
擾
。
雖
說
，
貧
窮
與
富
裕
是
比
較
性
的
，
是
相

對
存
在
的
;
而
分
配
制
度
不
著
更
是
現
代
社
會
貧
窮
問
題

的
飯
結
所
在
。
在
產
業
革
命
以
前
，
物
質
普
遍
缺
乏
，
人

頭
慾
望
低
，
除
了
少
數
王
室
、
權
貴
以
外
，
社
會
普
通
貧

窮
，
那
是
均
貧
的
時
代
。
隨
著
現
代
化
的
發
展
，
科
技
不

斷
創
新
，
造
就
了
充
裕
的
物
質
璟
境
;
卸
因
生
產
依
接
(

先
天
的
或
後
天
的
)
優
劣
有
別
，
不
能
普
遍
享
用
。
經
過

財
富
累
積
的
結
果
，
富
者
歡
富
，
也
因
為
循
璟
的
作
用
，

賞
者
愈
貧
。
然
而
，
透
過
示
範
作
用
，
隨
富
者
生
活
享
受

的
提
高
，
貧
者
逐
漸
昇
高
的
愁
望
無
法
獲
待
滿
足
，
而
引

發
日
益
嚴
重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雖
然
貧
窮
在
各
發
展
階
段
造

成
的
社
會
問
題
不
盡
相
同
，
而
如
何
提
高
貧
者
的
生
活
素

質
是
創
造
均
富
社
會
的
第
一
步
，
欲
是
不
爭
的
事
實
。

根
攘
美
國
百
科
全
書
(
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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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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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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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
古

〉
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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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戶
口m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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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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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M
W包
這
)
，
「
貧
窮
」
的
界
說
可

分
為
二.. 

一
為
錢
財
隘
乏
(
5
o
p
a
]
仰
的
回
口
自
由
)
|
­

指
不
僅
缺
乏
現
金
，
且
為
長
期
性
各
型
式
資
源
的
不
足
，

而
辦
法
滿
足
人
類
各
種
基
本
的
需
求
，
如
營
養
、
休
息
、

陳
淑
英

數
目
減
少
了
，
自
有
其
成
效
。
然
而
其
實
際
生
活
索
質
是

否
提
高
了
，
其
貧
窮
原
因
是
否
真
正
消
除
了
，
頗
遭
質
疑

。
為
了
協
助
低
收
入
戶
徹
底
消
除
貧
窮
原
因
，
提
高
生
活

素
質
，
本
研
究
先
就
民
國
七
十
年
聖
灣
省
社
會
救
助
搜
查

的
列
表
資
料
描
述
性
地
探
討
貧
戶
現
況
，
其
次
，
很
雄
所
建

立
的
理
論
架
構
，
准
行
抽
樣
因
徑
分
析
苟
且
計
〉
口
旦
河

的
凹
的
)
，
以
尋
求
影
響
低
收
入
戶
收
入
及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
的
原
因
以
及
各
因
素
間
的
因
果
關
係
'
進
而
針
對
其
原
因

及
關
係
'
並
援
引
國
外
消
滅
貧
窮
的
先
例
，
建
議
以
衛
生

保
健
、
民
眾
教
育
和
職
業
訓
練
等
措
施
，
配
合
並
加
強
現

行
社
區
發
展
質
務
，
做
為
政
府
加
政
參
考
。

本
研
究
疏
附
立
處
在
所
難
免
，
尚
祈
學
者
先
將
不
吝

指
正
。

一的一

二
、
狀
況
探
討

|
|
貧
窮
原
因
之
卦
析

鑫
灣
省
社
會
救
助
接
查
(
以
下
簡
稱
貧
戶
控
查
)
中

將
致
貧
原
因
分
為
十
五
類
，
分
別
為

•• 

的
經
營
失
敗
，
@

失
業
，
@
天
然
災
害
，
自
人
口
眾
多
，
@
久
病
不
癮
，
@

殲
障
，
@
心
理
缺
陷
，
的
賭
博
，
@
削
酒
，
@
犯
罪
，
。

自
然
璟
境
限
制
，
由
原
來
貧
窮
，
@
負
擔
家
計
者
死
亡
，

。
傷
害
及
@
其
他
。
調
查
結
果
見
表
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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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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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6 

原來貧窮

負擔家計者死亡

其他

由
表
一
可
知
，
各
款
貧
戶
的
致
貧
原
因
紛
雜
。
第
一

款
貧
戶
中
，
除
了
其
他
項
以
外
，
以
原
來
貧
窮
者
所
佔
比

例

(
N
N﹒
品
結
)
最
大
，
其
次
為
久
病
不
癒
、
聽
陣
、
負

擔
家
計
者
死
亡
及
心
理
缺
陷
;
而
第
二
款
貧
戶
中
致
貧
原

因
則
以
人
口
眾
多
為
最
主
要
原
因
，
其
次
則
為
負
擔
家
計

者
死
亡
、
原
來
貧
窮
、
久
病
不
癒
、
聽
障
、
及
其
他
;
第

三
款
貧
戶
的
致
貧
原
因
大
致
與
第
二
款
者
相
若
，
除
了
第

二
款
以
負
搶
家
計
者
死
亡
為
第
二
要
因
，
原
來
貧
窮
為
第

三
要
因
，
而
第
三
款
貧
戶
致
貧
原
因
中
，
原
來
貧
窮
居
汰

，
負
擔
家
計
者
死
亡
列
第
一
一
了
由
於
省
府
對
貧
戶
分
類
標

準
不
同
，
貧
戶
型
態
略
有
不
同
;
就
戶
量
(
家
庭
人
口
數

〉
而
言
，
一
款
貧
戶
大
多
數
為
一
人
戶
，
二
、
一
二
款
則
戶

量
較
大
，
以
致
二
、
三
款
貧
戶
皆
以
人
口
眾
多
為
首
要
致

貧
原
因
。
雖
然
一
款
的
致
貧
原
因
略
別
於
二
、
三
款
，
後

二
者
的
同
質
性
較
大
，
但
綜
合
三
款
而
言
，
前
六
項
致
貧

原
因
仍
不
外
是•• 

原
來
貧
窮
、
人
口
眾
多
、
其
他
原
因
、

負
擔
家
計
者
死
亡
、
久
病
不
癒
及
殲
障
等
，
對
於
各
項
原

因
中
，
其
他
項
所
佔
比
例
之
鉅
，
可
能
的
解
釋
有
二

.. 

一

為
貧
窮
原
因
過
於
繁
雜
，
不
易
歸
類
;
二
為
該
問
卷
間
真

設
計
得
不
移
周
延
。

綜
合
以
上
各
項
致
貧
原
因
，
導
致
貧
窮
的
主
要
因
素

除
了
戶
量
以
外
，
健
康
情
況
、
工
作
能
力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
就
業
狀
況
與
職
業
類
別
，
均
有
密
切
關
係
。
除
了
探
討
致

贊
原
因
之
外
，
了
解
並
協
助
提
高
貧
戶
生
活
索
質
亦
為
本

研
究
的
主
要
目
標
，
而
除
了
上
述
各
項
原
因
以
外
，
住
宅

種
顯
及
房
屋
產
權
等
也
是
生
活
素
質
的
重
要
指
標
，
以
下

將
逐
一
探
討
。
由
於
貧
戶
人
口
甚
多
，
且
一
般
而
-
Y
7負

擔
家
計
者
主
要
為
戶
長
，
為
了
使
於
統
計
，
乃
以
戶
長
為 一的一



數 \l 平均數|標干均數 1 斗均數|
一一一一一r--1耳-7一九|一可一一

<表

~之三亡~于J31j
變售 、\\ ~------­

M,SD. 
標準差

1.39: 

0.5 

0.27 

E 

1.92 

E 
& 

2.76 

1.82 

3.11 

E 

度

康

力

程

能

宵

作

教

工

健

0.82 1.18 1.051 業職

1,536.19 

1.15 

1,967.21 

3,776.33 

5.80 

5,832.60 

1,571.84 
nyny nUAAA .. qLHAV 

nd qJ ' 9
缸

3,313.00 
57 ndpo --k
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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噎

得

數

得

口

所
人庭

庭

所

家

家

主
要
研
究
對
象
。

三
、
多
變
項
分
析

A
抽
樣
與
樣
本
特
性

前
述
資
料
是
來
自
告
政
府
七
十
年
貧
戶
搜
查
中
的
B

g

樣
本
戶
，
由
於
低
收
入
戶
的
同
質
性
高
，
叉
因
實
際
情

況
的
眼
制
，
本
研
究
在
進
一
步
分
析
時
只
採
用
其
中
一
部

份
樣
本
。
基
於
代
表
性
的
考
慮
，
自
全
省
十
九
縣
市
中
抽

出
十
一
縣
市
，
分
別
為
北
部
的
笠
蘭
縣
、
基
隆
市
和
畫
北

縣
;
中
部
的
苗
栗
縣
、
墓
中
市
和
雲
林
縣
;
南
部
的
基
南

市
、
高
雄
縣
和
屏
東
縣
;
東
部
則
為
花
草
縣
，
以
及
離
島

的
澎
湖
縣
，
並
按
各
縣
市
貧
戶
人
口
的
比
例
(
句
。
℃
巳
E

Z

口
宵
。
口
。
且
古
巴
及
機
會
均
等
原
則
，
共
抽
出
于
勻
。

貧
戶
人
口
。
由
於
因
徑
分
析
的
目
的
在
了
解
低
收
入
戶
經

由
教
育
，
工
作
能
力
和
職
業
等
等
變
數
以
謀
求
生
活
的
情

形
，
叉
為
了
便
於
處
理
，
乃
以
戶
長
有
工
作
能
力
及
收
入

的
低
收
入
戶
為
分
析
對
象
，
其
中
第
二
款
有
巨
戶
，
第
三

款
有
E
H
戶
。

符
合
上
述
條
件
的
樣
本
特
性
可
由
各
變
數
的
平
均
數

和
標
準
美
君
出
端
倪
，
詳
見
表
二
。

這
只
是
其
中
N
E

戶
的
資
料
，
然
而
從
這
些
一
數
拔
和

前
述
列
表
資
料
的
一
致
情
形
，
可
見
這
些
樣
本
具
有
代
表

性
。
而
貧
戶
生
活
狀
況
經
另
一
種
方
法
分
析
後
，
不
但
可

以
互
相
應
誼
，
同
時
使
實
際
情
況
更
見
分
曉
。
表
十
二
列

出
全
部
及
第
二
、
一
二
款
分
別
的
情
形
。
就
兩
款
總
合
而
言

，
戶
長
的
教
育
程
度
平
均
數
為
ω
﹒
口
，
相
當
於
國
小
及
國

小
以
下
程
度
。
若
分
別
而
言
，
第
三
款
稍
徵
高
些
，
但
平

業|所得(家庭一所得

:::j;::::( 
1.000 

1.000 

0.751 

工作能力(職

。訕
。如i

康
有|健

有教

0.111 康健

- 65 一

0.431 

0.182 

0.242 

0.180 

0.150 

0.214~ 

0.3n1 
0.155; 

0.219 

工作能力

業

得

家庭所得

職

所

家庭人口數



均
仍
為
國
小
上
下
程
度
;
第
三
款
則
更
低
，
其
標
準
差
也

較
第
三
款
為
高
，
亦
即
第
二
款
的
差
其
情
形
更
大
。
就
健

康
及
工
作
能
力
而
昔
日
，
同
樣
的
，
第
三
款
的
平
均
情
況
時

不
如
第
三
款
，
差
異
程
度
均
較
大
，
就
職
業
而
言
，
第
三

款
優
於
第
二
款
，
差
異
性
也
是
以
前
者
為
大
。
而
戶
長
所

得
，
家
庭
總
收
入
以
及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亦
然
。
其
中
二
、

三
兩
款
的
平
均
家
庭
總
收
入
差
距
不
小
，
前
者
約
為
後
者

的
?
ω
倍
。
再
就
平
均
家
庭
人
口
故
而
言
，
第
二
款
為

A
H
-
2人
，
第
三
款
則
多
遠
?
∞
0
人
。
至
於
z
f追些
變
數
闊
的

相
閱

(
2
月
叩
門
丘
吉
口
)
程
度
如
何
，
則
可
由
各
變
數
相

關
係
數
矩
陣
(
表
三
)
君
出
。

且
變
數
選
取
與
變
數
處
理

除
了
對
低
收
入
戶
的
生
活
情
形
有
所
了
解
，
為
更
進

一
步
明
暸
各
變
數
影
響
戶
長
所
得
與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的
程

度
，
以
謀
對
策
提
高
其
生
活
素
質
，
本
研
究
特
就
這
些
變

數
的
先
後
發
生
次
第
，
並
參
考
相
關
理
論
，
幾
經
修
正
，

建
立
了
一
因
徑
分
析
模
型
。

因
徑
分
析
(
可
E
V

〉
口
旦
河
叩
門
的
)
日
正
在
一
組
先
後

發
生
，
並
為
線
性
相
關
的
變
數
中
，
找
尋
其
間
因
果
關
係

(
2
5
丘
。

E
R
E
m
)
的
統
計
方
法
。
此
種
分
析
較
適

用
於
迪
總
性
的
區
間
尺
度
(
古Z
Z

旦
旦
旦

0
)
或
比
率

尺
度

(
2
泣
。

m
n
m
E
)變
飯
，
例
如
家
庭
人
口
數
、
所

得
等
。首

先
由
相
關
係
數

(
2
門
門
。
E
泣
。
口
口
。
旦
出
g
E
W

『
)
表
(
表
三
)
中
找
出
相
關
程
度
較
高
的
變
飯
，
如

健
康
與
工
作
能
力
(
『
口
。
﹒
品H
)
，
工
作
能
力
與
所
得
(

門

H
O
-
b
斗
)
，
戶
長
所
得
與
家
庭
所
得
(
門
H
O
-
B
S

以
及
家
庭
人
口
數
與
家
庭
所
得
(
門
H

O
-
a
H
)等
等
。
而

影
響
所
得
的
主
要
變
數
如
教
育
程
度
‘
、
職
業
等
也
列
為
分

析
變
頃
。

其
次
，
在
資
料
再
編
排

(
2
2
母
)
時
，
將
名
意

尺
度

(
P
O
B古
巴
巴
巴

0
)
及
序
蚊
尺
度
(
。
汪
古
巴

的

n
m
H
E
)變
數
加
以
調
整
，
亦
即
將
職
業
、
教
育
程
度
及

健
康
情
形
等
變
數
給
予
層
次
上
的
串
連
，
使
由
原
來
類
別

性
的
(
己
心
的
位
白
色
〉
變
數
改
變
或
大
小
連
總
之
關
迫
性

的
(
心
凹
的o
n
E
Z

己
)
變
數
。
此
編
排
雖
不
能
造
成
最
理

想
的
資
料
形
式
，
但
已
達
成
顯
現
其
線
性
關
係
的
目
的
。

具
體
而
言
，
如
健
康
情
形
原
分
為.• 

。
正
常
，m
w膺
，
悴
，
和

@
疾
病
三
類
，
經
再
編
掛
後
成
為.. 

@
疾
病
，
@
聽
障
，

@
正
常
。
雖
然
聽
障
和
疾
病
除
非
就
質
例
比
例
，
很
難
分

辨
好
壤
，
為
了
符
合
需
求
，
本
文
假
設
疾
病
有
惡
化
的
可

能
性
，
並
且
往
往
造
成
工
作
的
中
斷
，
影
響
收
入
;
而
殲

障
的
情
況
已
成
定
局
，
叉
本
研
究
所
取
樣
本
皆
為
有
收
入

者
，
因
此
推
論
有
收
入
的
混
障
者
巳
能
適
路
正
常
生
活
，

甚
至
經
過
特
殊
或
一

、

般
職
業
訓
練
，
較
之
可
能
因
病
而
影

響
工
作
及
收
入
者
略
勝
一
疇
。
此
說
或
有
誰
強
之
失
，
則

疾
病
與
聽
陣
是
一
而
二
二
一
而
一
的
，
而
居
正
常
之
下
是

可
以
肯
定
的
。
其
次
，
職
業
原
分
為.. 

。
無
業
'
。
就
工

，
白
起
林
業
，
@
漁
撈
業
、
鹽
工
、
@
版
頁
、
@
技
術
匠

，
@
服
務
，
仍
運
輸
，
@
其
他
，
@
家
務
等
十
甜
甜
;
經
考

量
後
，
依
層
次
由
低
而
高
改
編
俱
@
無
業
、
家
務
，
@
雜

工
、
其
他
，
@
良
、
林
及
漁
撈
業
，
@
版
賞
、
服
務
及
運

輸
棠
，
@
技
術
任
等
五
個
層
次
，
其
中
就
工
及
無
法
歸
類

的
其
他
歸
為
一
項
，
略
高
於
家
務
及
無
業
者
，
而
次
於
良

、
林
漁
撈
等
在
試
問
業
結
稱
中
屬
一
級
院
業
。
屬
於
第
三
故

荒
業
但
層
次
不
高
的
販
賣
、
服
務
與
運
輸
業
排
第
三
，
時

遜
於
有

一
技
之
長
的
技
術
匠
。
其
他
變
數
如
工
作
能
力
、

教
育
程
度
的
類
別
也
經
過
安
啡
，
層
次
由
低
而
高
，
以
符

合
此
分
析
的
需
要
。

此
外
，
這
些
自
變
數
的
相
關
程
度
不
高
，
如
健
康
情

形
與
教
育
程
度
(
門
H
O
﹒
口
H
)
，
教
育
程
度
與
工
作
能
力

(
門H
O
﹒
品
。
)
，
可
以
避
免
因
相
關
係
數
高
而
造
成
變
其

數
(
〈
凶
立
的
口2
)
提
高
的
問
題
(
巴
巴
立
的
。
】
戶
戶
口
R
Z
M
1

)
(
詮
二
)
，
而
合
乎
因
徑
分
析
或
姐
歸
分
析
的
要
求o

t
因
徑
模
式
建
立

現
代
社
會
哀
，
個
人
地
位
的
高
低
，
二
力
面
受
出
身

因
素
的
影
響
，
而
後
天
的
能
力
因
素
更
不
容
忽
視
。
(
註

一
一
一
)
木
研
究
選
用
的
變
數
均
為
可
經
由
個
人
努
力
而
改
善

、
以
成
就
(
〉
n
F
U
Z
B
B
C
為
取
向
的
變
數
;
如

教
育
程
度
、
職
業
、
所
得
，
乃
至
健
康
、
工
作
能
力
等
。

而
不
誤
用
自
然
天
成
、
以
賦
與
(
〉
的Q
f
泣
。
口
)
為
取

向
的
變
殼
，
如
性
別
、
年
齡
等
。
因
為
後
者
是
已
然
存
在

，
給
法
改
變
的
事
賞
，
唯
有
、
透
過
可
造
就
的
教
育
程
度

和
職
業
層
次
的
提
高
或
健
康
情
況
及
工
作
能
力
的
改
善
，

才
有
助
於
低
收
入
戶
打
破
貧
窮
的
惡
性
循
璟
(
主
丘
。5

立
『
的
戶
。
)

有
關
教
育
、
職
業
與
收
入
的
研
究
，
除
了
討
論
社
經

地
位
的
影
響
外
，
有
的
還
考
慮
了
個
人
智
商
高
低
的
因
素

(
註
四
)
。
基
於
以
上
的
成
就
地
位
之
考
慮
，
本
研
究
初

步
以
戶
長
所
得
、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、
住
宅
建
第
種
類
為
應

變
項
，
認
為
這
些
變
數
都
直
接
或
間
接
受
健
康
、
教
育
、

工
作
能
力
及
職
業
等
變
數
的
作
用
，
固
一
是
各
變
數
對
既

有
路
變
項
之
影
響
的
可
能
情
形
。

一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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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幾番，修訂後，為理論模式被如間二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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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中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為
全
家
總
收
入
與
人
口
敏
和
規
定
之
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
(
5
8
元
)
乘
積
的
比
例
，
詳
如
公
式
一

所
示
。

〈
公
式
-
v伸

M
m南
海
男
詣
H

伸
鋪
路
』
持
h
p

M
叫
蚓
糾
們
叫g

如
國
二
所
示
，
健
康
情
形
和
教
育
程
度
是
自
變
項

3

二
者
故
此
不
相
影
響

，
若
以
所
得
為
應
變
項
，
則
工
作
能

力
和
職
業
是
中
介
變
項
，
且
職
業
發
生
在
工
作
能
力
之
後

。
在
此
模
式
中
，
戶
長
所
得
和
家
庭
人
口
數
是
影
響
全
家

收
入
的
因

(
2
5
2
)
;
影
響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的
因
則
為

戶
長
職
業
、
戶
長
收
入
、
家
庭
人
口
數
和
全
家
總
收
入
四

項
。
圍
中
箭
頭
所
指
奉
為
假
設
受
直
接
影
響
的
變
數
，
如

所
得
受
健
康
情
形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工
作
能
力
及
職
業
四
變

數
直
接
影
響
﹒
，
而
家
庭
血
淋
們
狀
況
受
四
個
變
數
直
接
影
響

，
所
以
有
四
個
箭
頭
指
府
它
。
以
上
都
是
假
設
的
影
響
關

係
'
變
數
間
實
際
的
因
果
關
係
顯
著
與
否
和
影
響
力
大
小

則
決
定
於
接
姐
歸
分
析
的
結
果
，
詳
細
情
形
分
析
於
後
。

固
二
中
S
w
o
p
-
-

•... 

0
分
別
為
工
作
能
力
、
職
業
，

•••... 
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各
應
變
項
不
能
被
解
釋
的
部
份
|
|
誤
差

變
項

2

月
月
吋
叩
門
自
由
)
。
若
以
-
姐
一
歸
公
式
表
示
則

為•• 

~ ~7 一

Y
M
U
HH
r
H
M
立
T
V
N
M
N
+
可
u
n
g

N-UFHEHMH+-PMHt+hyog 
ω
-
M
m
H
K
U
m
M
M
N
+
?
"

。

扎
伊-
M
們
自
H
h
u
m
H
M
H
+
h
r
N
M
N
+
F
U
M
M
+
可

2
叫
恥
+
h
F
E

m
-
M
們
吋
H
可
吋
m
M
內
胡
+
于
自
M
m
+
k
y
o
g

。
-
M
個
H
B
E
u
r
+
E
m
m
M
M
+
h
u

扭
曲M
m
+
可
個
吋
叫
咱
+
?
"
。
個



各
式
中
可
為
標
準
化
係
數
(
切
已
凶
)
。
以
上
六
式
中
，
第

一
、
二
式
所
得
到
確
切
解
析

Q
M
S
立
的
旦
旦
古
巴
;

以
第
二
式
為
例
，
M
P之
前
有
間
，
u
p和
M
C
三
個
前
置
變

項
(
句
話
門
口2
月
的
)
，
而
u
p恰
好
有
三
個
箭
頭
指
向
它

，
此
為
構
成
適
度
辨
識
己
5

片

E
O
D
汪
古
丘
吉
口
)
的

條
件
。
M
F和
M
P亦
復
如
是
，
但
計
，

u
p和
計
的
前
置
變

數
個
數
都
多
於
所
指
箭
頭
個
數
，
只
能
找
出
近
位
的
迴
歸

係
數
值
，
是
為
過
度
辨
識
(
0克
叫

E
S
H
肌
肉
凹
的
丘
吉
口
)

(
註
五
)

h
u姐
歸
係
數
與
徑
路

因
徑
係
數
可
由
接
旭
歸
係
數
公
式
求
出
，
由
於
資
料

較
多
，
本
研
究
採
用
電
腦
社
會
科
學
統
計
程
式
組
(
ω
H
M

ω
ω
)
，
求
得
結
果
如
固
三
所
示
。

國
三
中
箭
頭
指
向
與
原
來
假
設
模
式
(
園
一
一
)
略
有

出
入
。
因
徑
係
數
顯
著
與
否
可
由F
檢
定
判
斷
之
，
由
於

係
數
大
小
與
樣
本
大
小
有
關
，
一
位
認
為
低
於
。-
H者
為

不
顯
著
(
註
六
)
，
健
康
情
形
影
響
工
作
能
力
的
因
徑
係

數
為
﹒
缸
，
工
作
能
力
也
直
接
影
響
職
業
于ω
N
)，
但
是

健
康
直
接
影
響
職
業
的
因
徑
係
數
卸
不
顯
著
，
因
而
去
除

此
一
徑
路

(
M
U
E
V
)。
亦
即
，
健
康
對
職
業
的
作
用
是

透
過
工
作
能
力
間
接
影
響
的
。
同
樣
的
，
戶
長
的
工
作
能

力
影
響
其
所
得
(
﹒
臼
)
，
戶
長
對
全
家
總
收
入
有
相
當

的
影
響
力

(
-
8
)
，
而
戶
長
工
作
能
力
對
全
家
總
收
入

而
言
，
卸
只
有
間
接
的
作
用
。
就
所
得
為
應
變
故
而
言
，

影
響
所
得
高
低
者
有
工
作
能
力
(
﹒ω
N
)，
職
業
(
-
N
ω
〉

教
育
程
度

(
-
N
H
)，
以
及
不
知
來
源
的
誤
差
。
前
三
項

中
，
以
工
作
能
力
的
作
用
力
最
大
，
其
次
是
職
業
，
而
在

(表四)

應變項:所得 D.F.:(3,211) F:30.09721 

一一下ULTIP叫 R2 I R2 CHA叫 s雨打了 BETA I 

::zr;9; .252701 0.156鈞。.43732l 川 l

0.21185 

0.32346 

0.23495 

一的一

間三所示 ﹒

(國三〉

自變項

工作能力

教育程度

業

(常數)

可能



模
式
閥
型
上
距
離
所
得
位
置
最
遠
的
教
育
程
度
影
響
力
也

最
小
。
這
三
個
自
變
項
對
所
得
的
解
釋
力
(
H
N
J近
乎
百

分
之
三
十
，
還
在
行
為
科
學
中
已
不
算
低
。
其
旭
歸
卦
析

結
果
詳
如
表
十
四
所
示
。
而
不
知
來
源
的
誤
差
係
數
大
小

可
由
公
式
二
求
得
。

(
公
式
二
)

。

H
V
\叫
什
相
l

若
以
全
家
總
收
入
為
應
變
項
，
則
具
直
接
影
響
力
的

自
變
項
為
家
庭
人
口
數

(
-
U
U
)
和
戶
長
所
得
(
﹒ω
ω
)。

二
者
的
解
釋
力

(
M
N
N
)
高
達
百
分
之
六
十
四
，
而
誤
差
項

係
數
僅
為
﹒
皂
，
雖
然
家
庭
人
口
敢
對
全
家
總
收
入
的
影

響
力
大
於
戶
長
所
得
對
全
家
總
收
入
的
作
用
力
，
但
是
當

進
一
步
以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為
應
變
項
時
，
發
現
家
庭
人
口

數
的
直
接
影
響
力
並
不
顯
著
，
而
是
通
過
中
介
變
項
|
|

全
家
總
收
入
而
發
生
作
用
的
。
換
言
之
，
若
家
庭
經
濟
狀

況
好
，
讀
歸
因
於
全
家
總
收
入
高
，
而
非
家
庭
人
口
多
所

致
。四

研
究
結
采

、經
由
百
分
比
、
平
均
數
和
標
準
差
等
學
一
變
項
分
析

(
巴
巴
〈m
M門E
Z

〉
口
丘
吉
凹
的
)
，
以
及
相
關
係
數
，
迴

歸
係
敏
和
路
徑
等
多
變
項
分
析
(
旦
旦
旦
1
〈
R
E
Z

〉
口

已
峙
的
凹
的
)
之
後
，
故
將
研
究
結
果
歸
納
成
六
點
，
簡
述
如

下
八
鬥
低
收
入
戶
戶
長
健
康
情
形
普
遍
不
良
、
聽
陣
、
疾

病
者
所
佔
比
例
頗
高
，
嚴
重
影
響
其
工
作
能
力
，
而
第
一

款
貧
戶
更
是
無
能
自
力
更
生
。

已
低
收
入
戶
人
口
教
育
程
度
低
，
戶
長
的
教
育
水
準

更
低
，
因
而
職
業
層
次
低
落
，
收
入
微
薄
，
生
活
困
苦
，

陷
入
貧
窮
的
惡
性
漩
渦
之
中
。

已
除
了
第
一
款
多
數
為
單
身
戶
之
外
，
家
庭
人
口
眾

多
是
貧
戶
人
家
經
濟
負
搪
況
重
的
重
要
因
素
。

的
以
住
宅
建
築
種
類
和
房
屋
產
權
為
應
變
項
時
，
迴

歸
係
數
皆
不
顯
著
，
可
能
的
解
釋
是
，
低
收
入
戶
的
所
得

低
，
維
持
衣
食
所
需
已
不
容
易
，
無
法
顧
及
住
宅
問
題
的

改
善
，
以
致
在
房
屋
自
有
率
低
，
無
餘
刃
負
擔
房
租
之
下

，
很
多
貧
戶
只
能
以
借
住
暫
時
棲
身
。
而
高
借
住
率
也
顯

示
，
說
國
非
正
式
的
社
會
組
織
仍
相
當
嚴
密
。
-

的
由
敬
育
和
職
業
對
所
得
的
作
用
有
限
，
以
及
所
得

受
工
作
能
力
影
響
之
鉅
'
可
知
低
收
入
戶
戶
長
所
從
事
的

職
業
是
以
出
賣
勞
力
者
為
主
，
無
學
識
、
技
術
可
言
，
生

產
依
攝
相
當
困
乏
。

付
家
庭
人
口
多
老
全
家
總
收
入
亦
高
，
然
而
人
口
多

寡
對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並
無
直
接
影
響
;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的

優
劣
取
決
於
全
家
總
收
入
的
多
少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戶
量
大

者
，
雖
然
全
家
總
收
入
較
高
，
但
其
生
活
所
需
也
高
，
並

無
助
於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的
改
善
。

五
、
建

..:.~ 
卻已

由
前
述
分
析
結
果
可
知
，
要
解
決
低
收
入
戶
的
經
濟

間
難
，
提
高
其
生
活
素
質
，
不
以
實
物
救
助
為
足
，
更
應

協
助
其
克
服
殘
障
，
健
全
身
心
，
揖
高
教
育
水
準
'
並
給

子
職
業
訓
練
，
促
其
自
力
自
強
，
才
是
突
破
貧
困
的
治
本

之
道
。

世
界
各
國
已
有
消
滅
貧
窮
的
先
例
可
為
借
鏡
，
如
美

國
尼
克
森
總
統
時
的
「
對
貧
窮
作
戰
的
四
大
戰
線
」

(
Z
Z

。
口
叫
呵
。
口
門
可BE

諾
貝
。
口
可
。
〈
叩
門
4
)
(
註
七
)

及
有
關
的
研
究
(
註
八
)
，
並
參
酌
民
惰
，
適
當
地
接
引

;
而
通
過
社
區
發
展
計
劉
全
面
推
行
更
是
可
行
之
徑
。
蓋
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十
年
計
剖
經
評
鈕
，
其
成
果
已
獲
肯
定
(

註
九
)
;
唯
其
實
施
要
項
仍
以
道
路
、
路
燈
和
公
園
等
硬

體
的
建
設
為
主
，
今
後
應
以
人
力
運
用
和
人
丈
發
展
為
重

心
，
尤
其
是
以
協
助
貧
戶
提
高
生
活
素
質
為
主
要
內
容
，

克
分
發
揮
社
區
全
面
的
、
催
問
體
的
、
共
識
的
以
及
其
經
濟

效
益
的
等
特
質
(
註
十
)
，
則
社
區
發
展
將
更
具
功
裁
，

更
有
意
義
。

以
社
區
為
單
位
，
提
高
其
貧
戶
生
活
素
質
的
基
本
精

神
在
於
結
合
社
區
人
力
、
財
力
，
成
立
社
區
服
務
網
，
不

但
能
子
貧
戶
獲
得
知
識
、
技
能
的
機
會
，
並
以
提
供
社
區

服
務
作
為
問
償
。
具
體
辦
法
可
為

•• 
L

成
立
社
區
發
展
委

員
會
，
由
專
業
人
員
統籌
辦
理
。
立
經
費
來
源•• 

一
方
面

一的一

由
政
府
自
歲
收
中
撥
款
，
另
一
芳
面
向
社
區
居
民
勸
募
。

n
a就
地
取
才
，
在
社
區
內
找
出
醫
療
、
教
育
，
各
項
技
術
等

專
才
，
以
協
助
貧
戶
各
方
面
的
發
展
。At貧
戶
的
認
定
，

由
社
區
委
員
會
社
工
人
員
調
查
及
其
鄰
旦
長
證
間
，
凡
生

活
困
苦
，
無
一
技
之
長
者
，
先
子
適
當
的
救
助
，
繼
之
以

技
能
訓
練
。
而
訓
棘
項
目
則
由
專
職
人
員
衡
量
其
能
力
並

依
其
興
趣
為
選
擇
標
準
。
F
h山
人
才
運
用
，
先
以
志
願
工
作

性
質
為
主
，
而
提
供
專
才
者
可
享
受
免
費
服
務
如
托
m
R
、

家
電
修
護
等
，
以
達
到
互
惠
的
原
則
，
使
社
區
服
務
網
能

擴
大
服
務
及
社
區
一
般
居
民
而
有
收
益
時
，
則
可
酌
情
支



薪
o
a

社
臣
服
務
網
白
地
方
政
府
派
員
輔
導
、
監
督
，
原

則
上
以
社
區
為
單
位
，
必
要
時
社
區
之
間
可
互
相
支
援
。

此
外
，
社
區
委
員
會
應
致
力
的
方
面
可
大
致
分
為
下

列
四
項

•. 付
醫
療
保
健
方
面
.. 

除
了
提
供
貧
戶
免
費
就
診
外
，

還
要
加
強
社
區
衛
生
所
的
功
能
，
促
使
貧
戶
住
宅
璟
揖
衛

生
、
營
養
、
保
健
知
識
等
的
改
善
，
並
確
質
進
行
家
庭
計

劃
的
宣
傳
與
節
育
方
法
的
教
導
。
選
出
社
區
模
範
家
戶
作

為
貧
戶
學
習
的
楷
模
。

己
設
育
方
面•• 
L

學
校
教
育
|
|
為
貧
戶
過
學
年
齡

者
設
立
社
區
獎
助
學
金
，
及
長
期
學
雜
費
低
刺
貸
款
，
償

款
方
式
可
為
分
期
償
付
，
並
於
畢
業
且
就
業
六
個
月
後
開

始
。
另
外
，
設
立
社
區
家
教
班
，
子
在
學
者
課
業
輔
導
。

立
民
眾
教
育
|
|
社
區
內
成
立
識
字
及
其
以
上
各
層
次
補

習
班
，
使
失
學
民
眾
得
由
識
字
逐
漸
援
高
教
育
水
準
。
此

可
與
鄰
近
社
區
合
辦
。

臼
訓
練
方
面.. 
L

成
立
技
能
訓
練
班
，
可
視
社
區
的

需
要
及
專
才
的
可
得
與
否
開
設
家
電
修
理
、
汽
車
養
霞
、

土
木
工
匠
、
開
鎖
技
俯
或
幼
兒
保
育
、
手
工
藝
、
中
國
結

等
班
o
Z

建
立
「
建
社
」
合
作
制
度
，
由
鄰
近
工
廠
提
供

社
區
貧
民
廠
內
基
本
作
業
的
技
能
，
學
成
後
納
入
其
生
產

行
列
，
並
由
政
府
獎
勵
之
。

的
就
業
方
面•• 

社
區
服
務
網
還
包
括
職
業
介
紹
的
功

能
，
社
區
養
員
會
成
立
輔
導
組
，
社
區
居
民
求
才
及
社
區

技
訓
班
結
業
者
求
職
的
快
介
，
並
可
成
立
社
區
人
力
銀
行

，
集
合
清
潔
工
、
公
園
或
大
樓
管
理
人
員
及
各
種
零
工
，

以
滿
足
社
區
居
民
臨
時
或
長
期
之
需
。

以
上
將
消
減
貧
窮
納
入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作
法
，
是

綜
合
治
療
探
究
法

(
Q
E
古
巴
〉
切
。
門O
R
V
)
和
結
構

探
究
法
(
的
片H
E
g
g
-

〉
這
g
m
n
y
)
(註
十
一
)
於

一
體
;
一
方
面
視
貧
戶
為
個
別
案
主
予
以
救
助
、
醫
療
和

訓
練
，
另
中
刀
面
通
過
制
度
化
的
社
區
發
展
，
以
社
區
整
體

的
力
量
全
面
地
解
抉
貧
窮
問
題
。
因
此
，
若
能
確
實
行
之

，
教
果
必
然
宏
大
，
而
民
生
主
義
社
會
安
全
的
境
界
l
l

「
少
年
人
有
教
育
，
壯
年
人
有
職
業
，
老
年
人
有
養
活
，

全
國
男
女
，
無
論
老
幼
都
可
以
享
安
樂
」
也
就
容
易
達
成
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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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
灣
省
低
收
入
戶
之
教
育
、
職
業
與
收
入

之
探
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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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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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政
府
社
會
處
，
七
卡
二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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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、
參
考
朱
得
樓
編
譯
「
美
國
如
何
對
貧
窮
作
戰
」
'
蓋
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，
六
十
三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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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如
「
詹
森
總
統
對
貧
窮
政
策
之
被
討
」
'
郭
先
權
，

淡
江
大
學
美
國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，
七
十
一
年
。

九
、
見
中
華
日
報
七
十
二
年
四
月
十
八
日
第
三
版
報
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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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巧
珍
中
譯
「
促
成
良
好
社
區
的
四
個
特
質
」
'
社

區
發
展
季
刊
第
二
十
一
獄
，
七
十
二
年
三
月
。

十
一
、
見
李
明
政
「
貧
窮
問
題
與
社
會
工
作
」
，
中
國
論

壇
，
第
十
四
卷
，
第
十
二
期
，
叮
叮
﹒
自!8
.。




